共青团吉首大学委员会文件
校团〔2025〕32号★


关于做好2025年下半年共青团基层组织
数据采集系统更新、团费收缴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团委、研究生团委：
团费收缴是团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共青团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也是衡量团组织管理状况的重要标志。全面掌握共青团组织及团员队伍情况，离不开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采集系统这一重要手段。为确保我校2025年下半年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准确，推动团费收缴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采集系统信息更新
1.各单位依据实际在籍团员数据更新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采集系统，于2025年12月8日前将更新的cyl文件，《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变更及原因反馈表》（附件1）Word版、盖公章的PDF版发送至校团委邮箱jsdxtw@126.com。
2.系统中不保留超龄团员（年满28周岁，以身份证日期为准）、中共党员、中共预备党员。
注意：请在校团委审核反馈团员数据后再上缴团费，以免出现团费上缴金额出错等问题。
二、团费收缴工作
1.对象与标准。各学院团委按照最新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，收缴共青团员2025年7—12月份团费，学生团员团费收缴标准为0.2元/月/人，教工团员收缴标准为每月收入数乘以2‰后按去尾法取整（即直接去掉小数点后的数值。如:工资收入为5000元—5499元者,交纳10元）。最高交纳20元。
2.缴纳程序。各单位收齐团费后转入指定账户，并短信告知联系人，领取收据；各学院于12月12日前将《吉首大学2025年下半年团费收缴登记表》（附件2）Word版、盖公章PDF版发送至校团委邮箱。
3.缴纳形式。团费请转至校团委组织部袁悦月同学账户：
银行卡号：6222031915004226953，联系电话：13787963082。
注意：账号为中国工商银行，校团委汇总后统一公示并上交学校财务处。
三、工作要求
缴纳团费不仅是团员应尽的义务，更是体现团员身份意识、增强团组织归属感的重要方式。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，引导广大团员及基层团组织充分认识团费收缴的意义，提高团员按时缴费的自觉性，强化团员意识，增强组织观念，让团费收缴工作更高效、更有序推进。

附件：1.吉首大学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变更及原因反馈表
2.吉首大学2025年下半年团费收缴登记表

共青团吉首大学委员会　　　
2025年12月4日　　　　




附件1
吉首大学共青团基层组织数据变更及原因反馈表
学院团委名称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团支部名称
	原团员人数
	现团员人数
	变更原因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

学院团委书记签名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　


附件2
吉首大学2025年下半年团费收缴登记表
学院团委名称（盖章）：
	序号
	支部名称
	团员数
	上交月份
	上交金额
	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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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上缴团费凭证粘贴处：


学院团委书记签名：
年　　月　　日　
一审、一校：朱姗姗
[bookmark: _GoBack]二审、二校：丁晓岚
三审、三校：周　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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